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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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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续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 2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54 号文）核准，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公司”或“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7 建

材 Y1，债券代码为 143923；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7 建材 Y2，债券代码为 143924），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2018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1，

债券代码为 143980；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2，债券代码为 143981），品

种一发行规模为 9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

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

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品种二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

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

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3，债券代码为 143998；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4，债券代码为 143999），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8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

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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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

材 Y5，债券代码为 136947；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6，债券代码为 136948），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8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9 建材

Y1，债券代码为 15596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将品

种二全额回拨至品种一。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

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

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20 年 1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96 号文）核准，中国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公司”或“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3 月 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1，债券代码为 163943）。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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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债券代码为 175256）。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将品

种二及品种三全额回拨至品种一。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

为 2 年，以每 2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

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2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

种债券。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5，债券代码为 175371；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6，债券代码为 175372），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2 年，以每 2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2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截至目前，上述债券中 17 建材 Y1 已兑付，其余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批

准部分非上市股份参与 H 股全流通计划申请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拟参与 H 股全流通计

划申请的正式批准（以下简称“批准”）。根据批准，发行人获准将不超过

689,448,706 股非上市股份（约占发行人已发行总股本 8.17%）转换为 H 股并可

于联交所上市流通（以下简称“转换及上市”）。该批准自 2021 年 4 月 19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发行人的母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

（约占发行人已发行总股本 43.02%）不参与本次转换及上市。 

转换及上市还需履行中国证监会、联交所及其他相关境内外监管部门要求的

其他相关程序。发行人将根据上市规则就转换及上市的进展情况作出进一步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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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分析 

截至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

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以上事项预计不会对上述债券兑付兑息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中信证券作为 17 建材 Y2、18 建材 Y1、18 建材 Y2、18 建材 Y3、18 建材

Y4、18 建材 Y5、18 建材 Y6、19 建材 Y1、20 建材 Y1、20 建材 Y2、20 建材

Y5、20 建材 Y6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相关规定、《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以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人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公告所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

益。 

中信证券特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关注发行人上述公告所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